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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1. 在 2016年 12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
按照《議事規則》第 49B(1A)條，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
第 (七 )項動議譴責議案 (“譴責議案 ”)，內容涉及鄭松泰議員
(“鄭議員 ”)在 2016年 10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 (“該立法會會議 ”)
上，將擺放在部分議員桌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國旗 ”)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區旗 (“區旗 ”)的
展示品倒轉擺放的行為。議案措辭載於本報告第1.3段。在譴責
議案動議後，陳志全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2A)條，動議
一項無經預告的議案，提出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鑒於陳議員的議案被否決，根據《議事規則》第49B(2A)條，譴責
議案的辯論即告中止待續，而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

委員會處理。  
 

2. 根據《議事規則》第73A(2)條，調查委員會負責確立
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譴責鄭議員

的理據提出意見。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調查範圍、工作

計劃、行事方式及程序，以及其他與調查工作有關的重要事項

載於本報告第1章。調查委員會亦研究了議員宣誓和國旗及區旗
使用及保護的憲制和法定要求、相關法庭案例，以及與譴責議案

附表所載鄭議員行為不檢詳情有關的資料和證供，詳情分別

載於本報告的第2及第3章。  
 

3. 調 查 委 員 會 於 2017年 2月 20日 至 2018年 3月 9日
期間，共舉行了 8次會議，包括兩次閉門研訊，向 7名出席研訊
的證人取證。  
 
確立的事實  
 
4. 在本報告的第4章，調查委員會認為根據調查所得的
證據，以下事實已被確立：  

 
(a) 在該立法會會議上，擺放在部分議員桌上的

國旗及區旗展示品，從它們的顏色、圖案及

外 觀 ， 可 被 視 為 國 旗 及 區 旗 。 因 此 ，

在 該 會 議 上 ， 鄭 議 員 倒 插 的 國 旗 及 區 旗

展示品，被視為國旗及區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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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議員擺放國旗及區旗的目的及方式，旨在
突顯議員宣誓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莊嚴意義及承諾；  
 

(c) 鄭議員屢次無視蔣麗芸議員的指責及立法會

主席再三要求他返回座位，仍繼續將有關議員

擺放在桌上的國旗及區旗倒轉擺放，屬故意

行為；  
 

(d) 鄭議員因擅離座位並走到其他議員的座位
搗亂，而被立法會主席勒令退席時，他一直

拒絕離開會議廳；及  
 

(e) 鄭議員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公開及故意羞辱

國旗及區旗。  
 
譴責議案的兩項指稱  
 
5. 就所確立的事實，調查委員會須考慮譴責議案的

兩項指稱是否成立：   
 

(a) 鄭議員的有關行為違反他於 2016年 10月 12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按《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及《宣誓及聲明條例》，作出擁護《基本法》
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立法會
誓言；及  

 
(b) 上述行為已屬《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

所指的 “行為不檢 ”，因為鄭議員身為立法會
議員，公開及故意作出羞辱國旗及區旗的
行為。  

 
6. 調查委員會察悉，《基本法》、相關法例及《議事

規則》均沒有界定何謂《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所指的
“違反誓言 ”及 “行為不檢 ”。在考慮該兩項指稱是否成立時，調查
委員會須考慮所確立的事實、相關的憲制及法定要求、相關法庭

案例，以及鄭議員有關行為的嚴重程度。調查委員會亦參考了

東 區 裁 判 法 院 就 香 港 特 區  訴  鄭 松 泰 一 案 的 裁 決 及 判 刑
理由書。然而，調查委員會明白到，調查委員會本身並不是

法庭，而是按《議事規則》成立；調查委員會不能單憑法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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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判決，來認定鄭議員的行為是否構成《基本法》第七十九條

第 (七 )項所指的 “違反誓言 ”及／或 “行為不檢 ”。  
 
鄭議員的行為是否構成“違反誓言” 
 
7. 就譴責議案的第一項指稱，即鄭議員的有關行為

違反立法會誓言，調查委員會察悉，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 員 會 關 於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

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解釋》”)，按《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作出的誓言，是立法會議員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區

作出的法律承諾。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

根據《解釋》，調查委員會考慮鄭議員的有關行為是否構成違反

立法會誓言時，須判斷他的行為是否符合他按立法會誓言，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區作出的承諾。鄭議員在 2016年
10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作出立法會誓言，承諾：(a)定當擁護
《基本法》；及 (b)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  
 
8. 調 查 委 員 會 察 悉 ， 一 如 終 審 法 院 在 香 港
特區  訴  吳恭劭及利建潤一案的判案書中所指，國旗代表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區旗代表香港特區，作為

“一國兩制 ”方針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的象徵。
調查委員會認為，該等旗幟代表的象徵意義，對《基本法》的

制定及中央與香港特區在 “一國兩制 ”下的關係，發揮重要作用，
並已清晰反映於《基本法》，以及鄭議員作出的立法會誓言

所蘊含的承諾。  
 
9. 調查委員會認為，鄭議員沒有理會蔣麗芸議員及

立法會主席的勸喻及警告，一而再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及

區旗，任何合理的人都會認為鄭議員不願意或至少是無意承認

或尊重該等旗幟所代表的意義。鄭議員羞辱該等旗幟的行為，

顯示他沒有表現出有意真正及忠誠地接受和履行擁護《基本法》

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承諾。調查委員會認為，譴責

議案的第一項指稱成立，即鄭議員的行為違反了他作出的

立法會誓言。  
 
鄭議員的行為是否構成“行為不檢” 
 
10. 就譴責議案的第二項指稱，即鄭議員的有關行為

構成《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所指的 “行為不檢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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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察悉，《就關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以其議員身份

所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訂定的勸喻性質的指引》訂明， “議員
應確保其行為一定不會令立法會的信譽受損 ”，而 “議員行事的
方式，不應使其處境可能有負市民對立法會議員在一般應有的

行為準則方面的期望 ”。  
 
11. 調查委員會認為，令立法會聲譽嚴重受損及有負

市民對立法會議員在一般應有的行為準則方面的期望，應是

構成《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所指議員 “行為不檢 ”的主要
元素。在考慮鄭議員的有關行為是否包含上述要素時，調查

委員會察悉：  
 

(a)  鄭議員不止一次而是兩次倒插國旗及區旗。
第一次涉及11名議員展示的21支旗幟；第二次
涉及 8名議員展示的16支旗幟；  

 
(b)  鄭議員在電視及網上現場直播的公開會議上

作出有關行為，而議員宣誓的莊嚴性及有效性

在當時正受到部分議員及公眾關注；  
 
(c) 鄭議員沒有理會蔣麗芸議員及立法會主席的

勸喻及警告，仍繼續有關行為；  
 
(d)  截至本報告發表時，鄭議員並無就有關行為

公開道歉；及  
 
(e)  鄭議員被法院裁定，在該立法會會議上，公開

及故意以玷污方式侮辱國旗及區旗兩項控罪

成立。  
 
12. 鑒於鄭議員羞辱國旗及區旗的方式及情況、他身為

立法會議員作出有關行為向公眾傳達的信息，以及他被裁定

侮辱該等旗幟刑事罪名成立，調查委員會認為，該羞辱行為無疑

顯示他不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區，因而令立法會的

聲譽嚴重受損，有負市民對立法會議員在一般應有的行為準則

方面的期望。鄭議員羞辱國旗及區旗的行為，其嚴重程度足以

構成《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所指的 “行為不檢 ”。因此，
調查委員會認為譴責議案的第二項指稱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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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3. 調查委員會認為，鄭議員在該立法會會議上，公開

及故意羞辱國旗及區旗，同時構成《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
所指的 “違反誓言 ”及 “行為不檢 ”。調查委員會譴責鄭議員的
行為，並一致認為已確立的事實，足以構成譴責鄭議員的理據。 
 


	5. 就所確立的事實，調查委員會須考慮譴責議案的兩項指稱是否成立：

